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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智绘东莞”优质测绘地理信息企业评价 

工作方案（试行） 

 

为加快打造发展新动能，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潜力，推动

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，落实新时期测绘工作“两服务、两支撑”

根本定位，提高优质测绘地理信息企业美誉度和知名度，激励

测绘地理信息企业做强做优，积极培育打造“智绘东莞”品牌，

我局计划结合测绘地理信息企业的信用体系制度建设，建立“智

绘东莞”优质测绘地理信息企业名录，现制定评价方案如下： 

一、评价对象 

（一）注册地为东莞（或分公司注册地在东莞且连续在东

莞纳税满 2 年），取得测绘资质的企业。 

二、评价原则 

综合评价，突出经济贡献。 

三、评价指标和标准 

评价指标包括基础评价指标和加分指标两类。基础评价指

标包括：评价年度税收贡献、评价年度产值贡献、评价年度行

业自律评价评分分值（注：如为勘察、设计、水利等综合性的

测绘资质企业需由单位名义说明测绘地理信息类别的产值和税

收占比，上报相关金额）。按评价分值的绝对值进行排名，甲

级排名前 3 的不同分值赋分，其余不计分；乙级排名前 25-30

名的不同分值赋分，25 名（上年度税收贡献 30 名）以后不计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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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指标权重和评价标准见下表。 

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构成表 

序号 评价事项 单项权重 
评价标准 

甲级 
评分分值 
（单位:分） 

乙级 
评分分值 

（单位:分） 

1 

评价年度税收贡 

献（测绘地理 

信息业务） 

30% 

排名 1 30 
排名 1-5 30 

排名 6-10 25 

排名 2 20 
排名 11-15 20 

排名 16-20 15 

排名 3 10 

排名 21-25 10 

排名 25 以后 5 

排名 30 后 0 

2 

评价年度产值贡
献（测绘地理 

信息业务） 

20% 

 排名 1 20 
排名 1-5 20 

排名 6-10 16 

排名 2 15 
排名 11-15 12 

排名 16-20 8 

排名 3 10 
排名 21-25 4 

排名 25 以后 0 

3 
评价年度行业 

自律分值 
50% 

排名 1 50 
排名 1-5 50 

排名 6-10 40 

排名 2 30 
排名 11-15 30 

排名 16-20 20 

排名 3 10 
排名 21-25 10 

排名 25 以后 0 

合计 100 分 

四、直接入选 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，直接入选优质企业名单： 

（一）评价年度新迁入甲级测绘资质企业； 

（二）评价年度获得国家级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学会（协会）

科学技术奖、科技进步奖、工程技术奖最高等次的企业。包括： 

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：地理信息科技进步奖特等奖、地

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金奖； 

中国测绘学会：测绘科学技术奖特等奖、优秀地图作品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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秀奖金奖、优秀测绘工程奖金奖等。 

五、加分指标 

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，在综合评价结果基础上予以加分，

除第五项外其余各项累计加分值不超过 5 分。 

（一）评价年度承接项目获得省级或省级以上测绘地理信

息行业学会（协会）科学技术奖、科技进步奖、工程技术奖的，

加 2 分； 

（二）评价年度承接项目获得市级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学会

（协会）科学技术奖、科技进步奖、工程技术奖的，加 1 分； 

（三）评价年度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称号的，加 1 分； 

（四）评价年度获得省级或省级以上测绘技能比赛奖项的，

加 1 分。 

（五）评价年度的税收及产值与上一年度相比，增速在

10%~100%加 3 分，100%及以上的加 5 分，最高加 5 分。 

六、评价结果 

按综合评价和加分项的总得分排序，选取甲级及乙级（不

含直接入选企业）两个类别的前 30%家企业（具体以参选企业

数量计算），由市测绘地理信息协会予以公布。市测绘地理信

息协会可根据参评企业的报名积极性情况，对于踊跃参与评选

的新进测绘地理信息企业增设鼓励奖项。市自然资源局、国土

空间规划协会、城市更新协会等相关系统平台转发公示结果。 

七、结果应用 

（一）提高优质企业美誉度和社会、行业知名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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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倡导驻莞品牌企业与本市优质企业合作，促进优势

互补，强强联手助力东莞测绘地理信息市场健康繁荣； 

（三）鼓励民间投资项目在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前提下，

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优质企业合作； 

（四）利用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微信公众号、“南方+”平台，

东莞市测绘地理信息协会、国土空间规划协会、城市更新协会

等相关网站开展宣传推介； 

（五）对优质企业实行差异化监管和精准服务支持。 

八、退出机制 

入选名录的优质企业，发生严重违法、失信、质量不合格

等行为且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，查实后从名录移除。 

九、评价指标数据来源 

（一）企业评价年度税收贡献数据以市自然资源局名义向

市税务局获取或是以企业自行申报及提供相关佐证材料，由评

选小组确定。 

（二）企业评价年度产值贡献情况以市自然资源局名义向

市统计局获取或是以企业自行申报及提供相关佐证材料，由评

选小组确定。 

（三）企业行业自律评分值排名由评选小组提供的评价年

度测绘企业行业自律评价评分公示结果获取。 

（四）“直接入选”和“加分指标”中相关奖项、表彰情

况，采取企业申报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，由评选小组确定。 

十、评价周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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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评价一次，原则上是在评价年度的产值、税收等数据

和量化评价结果产生后开展，通常是在次年对上一年度进行评

价。评价结果除异常退出企业单位外，至下一年度评价结果产

生前有效。 


